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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市建函〔2018〕48号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

人大一次会议第20180195号建议的答复

温鹏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禁止占用聂耳音乐广场等公共场所举办商业活动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，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生活之余，开始追求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，广场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人们锻炼、休息、娱乐等活动的重要场所。聂耳文化广场一方面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，另一方面，作为玉溪的城市名片，也承担着宣传的重要作用。但因为玉溪市中心城区目前还没有专业性质的会展中心，聂耳文化广场除提供群众健身、休闲等场地及精神文明宣传阵地的职责外，还承担着政府性、公益性及部分商业性活动的工作任务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广场服务功能的相互影响。

为此，聂耳文化广场管理单位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制定了《聂耳文化广场景区游客须知》等相关规定，要求在景区开展活动（包括广场舞等）的单位、组织及个人禁止在景区内进行敲锣打鼓、播放音乐等超过国家规定白天70分贝，夜间55分贝的行为，并在景区主要入口设置告示牌，同时还利用景区电子屏滚动播放进行宣传教育。其次，广场上有组织的所有活动必须进行审批，并对活动组织方提交方案中的安保、卫生、活动内容、时间、地点等严格审查，活动期间全程进行跟踪管理，确保活动过程中不扰民、不污染环境、不传播有害内容等。如活动方违反场地使用规定，我们将进行警告，直至终止活动方在广场上的活动资格。另外，加强监管力度，建立联动机制。与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（舞台管理方）加强联系，互通信息，相互配合，既保障保证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充沛，又保证周边住户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；对流动摊贩、偷摘果实、破坏公共财物、遛狗等不文明行为采取礼貌劝导与严格管理现结合的方式，与玉兴路派出所和红塔区综合执法局等相关执法部门建立联动机制，加强巡逻、严抓防控，多方面多角度的治理各类不良行为，有力的维护好景区的公共安全秩序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不断完善管理制度，加强对聂耳文化广场上的各项活动的规范化管理，不断提升聂耳文化广场品味，为推动玉溪市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，在此恳请温鹏代表向市委市政府积极反应，配建专业性的会展中心，解决相应政府性、公益性、商业性的活动场地问题，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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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18年9月27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马剑炜  18808772611）

抄送：人大选联委、市政府办（议案提案科）。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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